EREGHA RGNS E SRR T A
114# &% 8 3 561055

FAFFARFREAR R R AETE S SARTARII4E]0" ]
HP =@ REhL R HiddeT

BN %
WA S R FTERI32, 211~ > 2 dovigd - orm 2 A o
R R ATE N2, 020 d AL f P Fp AX A TR pART
AL SR ESFF AR LAIL
A AR E o

we
L AT TR
SRR UL R L S \’ﬁﬂa:%ﬁ%

R Aot A C frr ket > I > zingaladli %
m@b@¢3@3%<u1%ﬁfif@>’%”ﬁwﬂ‘
Avig p o~ A H Bl PR ETEIBAO A Z AT 0 g B
HERFE O DIERARIIND AL DREFESFF A2
64d@&ﬁuo¢4ﬁadwwa,bﬁﬁﬁ@,%%@
Mo e EAYIVE o DGR 2INFY > £ 4
AR HFEEFATEER (TR 182,211% 2 R B YL
z. Bl BERAEBE2Z 2 Ak TR FNFE
%pﬁﬁéfﬁgﬁﬁf@ﬁ,ﬁ%ﬁﬂgﬁﬁﬁﬁﬁ’%
o

A <,

B ENE R RRE L AN G ARA A BT A

A

%— 7



$2F 0 FHP AR BAHRL132,211% 0 2 dot k- 4
2 LA e
= \%ﬁ;’*#\*“}: FEHE P DI AR R ITR BP A
i o
=~ hA R ARz P IHREF
WEFEAY Y HFF
L RA FEIE S S
WHEEARD P DIHT A RK 3
528015 F3EH LML B iEF ML REME PR R
Raisk ) pRIGIZER - KA » 2R LT G2 FHEES
2R M o AR S A 2 ST 2 S E
L “P/E,,#ﬁ% RS H2F o
CAEFEE Y A RA AN S - FHRNFL,020% 0 &2
dopTF AL f iR X LFER L B P A SRR T
FlFrE 2 14 0 £ A FFWF FT8IE %’;87 E % 1IE
FOLES TR TR B L FRF * ffiri < 52
IE PP o
Aos A GRERAEFRERORTESIFG S R 29T L2 P
PR B ke % $3890F H 10 SR REBER 2
i};}izﬁf—? o
S NIRWMR Y f ¥ kdp ot AT B8
v = E & 114 = 10 3 23 2
e B W BE ER L R
ER A B

s HoerifAp 38 2 zingala

- Ergl .f‘m%* ENC ARl 4

1»%44%
I S ¥

T = Tk ﬁ,‘t
e O
%
W

u“'
. 4)

gl

:1‘\
;\
o
i
3

M
4
.
1
r

pvd

|

-\
-\

I=q

MtrAFP AR AR R
AR PRA DA At E B20p p e AN PR T AP
TS (RS A) e

v 5:» EN & 114 =& 10 ’ 23 2

/. &
M4 —




(\ER)

SCE N S S VR e ik
(374 %)
1 {130,093~ pll14#47 16pA=257% p b |FEJ1F16%
2 1,416~ pl114#4% 15p %ii‘}%fﬁ‘ﬂli FEJF16%
3 |345~ pl14#472 16pA=25 % p b |FEJIF16%
4 |357= flldz4? 15p Az F 0 p &b | &1516%
&3+ 1132, 211~
A R AATER O P AR
o |EH AT | B |~ PRI | A HPAciz I FHEHY T & 3
HEp g | (FTER)
1 (&2 % s 48 152,320 |p 113# 9* 15 p |THp 130, 093~
>3 ~ 2117#87 157
o
2 |% =4[] &~ |12 5,671~ |[p113ET2 15 P (98 1,416~
B BT oAt 3 -3M 2114767 15p
WGP BRI K
AP b F R
3 |H AL H] )9 3,108~ |p 113#8* 15 p |8%p 345~
WPEH BT FE Y 3114447 157
WG F2r 2 [A%
w2 ] e
Fa 2™
4 |% 2% | [Simba ] ¥ 2 % |9 3,219~ |p 113#8* 15 p |8%p 357~
R A LA A I ] T114&47 15p
g;f}}é J:J\ir'/p /?‘zg
L@ | 0 [Pigeom B
MEPEE] N
R S
& W SS-3L5 ~
2 > [Pigeon E
MEF>EF] %
E
ol A AN

b
i
mj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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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114年度營簡字第610號
原      告 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黎小彤  
訴訟代理人  車佩樺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哲儒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經本庭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2,0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前以分期付款買賣之方式，向附表二所示特約商訂購如附表二所示標的物，並簽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（以下簡稱系爭契約），各期繳款日、起迄日、分期期數、剩餘金額均如附表二所示，倘有遲延付款等情事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被告並應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付遲延利息。被告於繳付如附表二所示期數後，即未再繳付，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積欠價款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32,211元，及按上開約定之遲延利息，幾經催告均置之不理，而附表二所示特約商已將上開買賣價金債權讓與原告，並於締約當時通知被告，爰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4份及繳款明細表為證，被告對於原告上開主張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，原告上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,020元，依法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7條第1項、第91條第3項規定，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六、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童來好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昕儒


		附表一：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計息本金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起迄日期

		利率



		1

		130,093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 2  

		1,416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3

		345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4

		357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合計

		132,211元

		


		










		附表二：金額為新臺幣，日期為民國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特約商

		標的物

		期數

		分期總額

		分期起訖日期

		實際繳付期數

		尚欠金額（新臺幣）



		1

		極勁股份有限公司

		清淨機

		48

		152,320元

		自113年9月15日至117年8月15日

		7期

		130,093元



		2

		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【睡芝寶】正反可睡-耐用款-3M防潑水抗菌蜂巢獨立筒床墊

		12

		5,671元

		自113年7月15日至114年6月15日

		9期

		1,416元



		3

		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【鑫耀生技】乳糖寶綜合消化酵素2入組，【鑫耀生技】藻精蛋白粉2入組

		9

		3,108元

		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

		8期

		345元



		4

		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【Simba小獅王辛巴官方直營】速效水垢清潔噴霧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3L5入組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

		9

		3,219元

		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

		8期

		357元









　　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4年度營簡字第610號

原      告 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黎小彤  

訴訟代理人  車佩樺  

被      告  陳哲儒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經本庭於民國114年10月1

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2,0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

   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

    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前以分期付款買賣之方式，向附表二所示特

    約商訂購如附表二所示標的物，並簽立zingala銀角零卡分

    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（以下簡稱系爭契約），各期繳款日、

    起迄日、分期期數、剩餘金額均如附表二所示，倘有遲延付

    款等情事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被告並應按週年利率百分之

    16計付遲延利息。被告於繳付如附表二所示期數後，即未再

    繳付，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

    尚積欠價款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32,211元，及按上開約定

    之遲延利息，幾經催告均置之不理，而附表二所示特約商已

    將上開買賣價金債權讓與原告，並於締約當時通知被告，爰

    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

    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

    示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四、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zingala

    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4份及繳款明細表為證，被

    告對於原告上開主張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

    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

    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，原告上

    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

    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

    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,020元，依法應

    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法定

    利率計算之利息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7條第1項、

    第91條第3項規定，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

    項所示。

六、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

    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

    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童來好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

上訴理由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昕儒



附表一：    編號 計息本金（新臺幣） 利息起迄日期 利率 1 130,093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 2   1,416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3 345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4 357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合計 132,211元   



附表二：金額為新臺幣，日期為民國        編號 特約商 標的物 期數 分期總額 分期起訖日期 實際繳付期數 尚欠金額（新臺幣） 1 極勁股份有限公司 清淨機 48 152,320元 自113年9月15日至117年8月15日 7期 130,093元 2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【睡芝寶】正反可睡-耐用款-3M防潑水抗菌蜂巢獨立筒床墊 12 5,671元 自113年7月15日至114年6月15日 9期 1,416元 3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【鑫耀生技】乳糖寶綜合消化酵素2入組，【鑫耀生技】藻精蛋白粉2入組 9 3,108元 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 8期 345元 4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【Simba小獅王辛巴官方直營】速效水垢清潔噴霧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3L5入組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 9 3,219元 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 8期 357元 



　　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114年度營簡字第610號
原      告 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黎小彤  
訴訟代理人  車佩樺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哲儒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經本庭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2,0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前以分期付款買賣之方式，向附表二所示特約商訂購如附表二所示標的物，並簽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（以下簡稱系爭契約），各期繳款日、起迄日、分期期數、剩餘金額均如附表二所示，倘有遲延付款等情事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被告並應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付遲延利息。被告於繳付如附表二所示期數後，即未再繳付，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積欠價款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32,211元，及按上開約定之遲延利息，幾經催告均置之不理，而附表二所示特約商已將上開買賣價金債權讓與原告，並於締約當時通知被告，爰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4份及繳款明細表為證，被告對於原告上開主張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，原告上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,020元，依法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7條第1項、第91條第3項規定，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六、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童來好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昕儒


		附表一：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計息本金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起迄日期

		利率



		1

		130,093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 2  

		1,416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3

		345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4

		357元

		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週年利率16％



		合計

		132,211元

		


		










		附表二：金額為新臺幣，日期為民國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特約商

		標的物

		期數

		分期總額

		分期起訖日期

		實際繳付期數

		尚欠金額（新臺幣）



		1

		極勁股份有限公司

		清淨機

		48

		152,320元

		自113年9月15日至117年8月15日

		7期

		130,093元



		2

		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【睡芝寶】正反可睡-耐用款-3M防潑水抗菌蜂巢獨立筒床墊

		12

		5,671元

		自113年7月15日至114年6月15日

		9期

		1,416元



		3

		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【鑫耀生技】乳糖寶綜合消化酵素2入組，【鑫耀生技】藻精蛋白粉2入組

		9

		3,108元

		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

		8期

		345元



		4

		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	【Simba小獅王辛巴官方直營】速效水垢清潔噴霧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3L5入組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

		9

		3,219元

		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

		8期

		357元









　　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4年度營簡字第610號

原      告 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黎小彤  

訴訟代理人  車佩樺  

被      告  陳哲儒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經本庭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2,0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前以分期付款買賣之方式，向附表二所示特約商訂購如附表二所示標的物，並簽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（以下簡稱系爭契約），各期繳款日、起迄日、分期期數、剩餘金額均如附表二所示，倘有遲延付款等情事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被告並應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付遲延利息。被告於繳付如附表二所示期數後，即未再繳付，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迄今尚積欠價款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32,211元，及按上開約定之遲延利息，幾經催告均置之不理，而附表二所示特約商已將上開買賣價金債權讓與原告，並於締約當時通知被告，爰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欠款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32,21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查原告主張之上揭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zingala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4份及繳款明細表為證，被告對於原告上開主張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，原告上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為原告支出之第一審裁判費2,020元，依法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，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87條第1項、第91條第3項規定，確定被告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
六、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童來好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昕儒



附表一：    編號 計息本金（新臺幣） 利息起迄日期 利率 1 130,093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 2   1,416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3 345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4 357元 自114年4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16％ 合計 132,211元   



附表二：金額為新臺幣，日期為民國        編號 特約商 標的物 期數 分期總額 分期起訖日期 實際繳付期數 尚欠金額（新臺幣） 1 極勁股份有限公司 清淨機 48 152,320元 自113年9月15日至117年8月15日 7期 130,093元 2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【睡芝寶】正反可睡-耐用款-3M防潑水抗菌蜂巢獨立筒床墊 12 5,671元 自113年7月15日至114年6月15日 9期 1,416元 3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【鑫耀生技】乳糖寶綜合消化酵素2入組，【鑫耀生技】藻精蛋白粉2入組 9 3,108元 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 8期 345元 4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【Simba小獅王辛巴官方直營】速效水垢清潔噴霧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3L5入組，【Pigeom貝親官方直營】第三代寬口母乳實感奶嘴SS- 9 3,219元 自113年8月15日至114年4月15日 8期 357元 



　　



